
2010.5.13 星期四

镜鉴
14

新闻热线:0571-8521213213857101115
责任编辑 汪嘉林 版式总监 唐昉婷

亚硝酸盐主要指亚硝酸钠，为白色至淡黄色粉末或颗粒状，味微咸。在食品中加入少量亚硝酸钠，

可作为防腐剂和增色剂。亚硝酸钠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质，过量或长期食用对人的身体会造成危害，甚

至会致癌。能使血液中正常携氧的低铁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因而失去携氧能力而引起组织

缺氧。一次食入0.3～0.5克的亚硝酸盐即可引起中毒甚至死亡。

去年 11 月 10 日，苏州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收治了一位食物中
毒的女病人，从症状上推断，可
能是误食工业用亚硝酸盐中毒。
但是苏醒后的病人称自己以往身
体很好，没有任何遗传病，最近
也没有在外就餐，在家吃饭用的
盐是从超市买的。她还告诉医
生，最近明显感到体质下降得厉
害，之前在家中已经晕倒过一
次。

医生发现，女病人食物中毒
的疑点很多，而且像是慢性中
毒，此事多有蹊跷，遂拨打
“110”报警。虎丘狮山派出所民
警细致调查后，揭开一个惊天阴
谋———为了离婚后独占房产，身
为外企白领的丈夫开始研读福尔
摩斯故事，并上网搜索杀人于无
形的办法，他购置 500 克的工业
用“亚硝酸钠”，在两个月内以
每天 0.1 克的剂量给妻子下毒。

前天上午，苏州虎丘区人民
法院对该起罕见的“毒妻案”作
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张明有期徒刑 7 年，剥夺政治权
利 1年。

生不了孩子，恩爱夫

妻开始分居

在外人眼里，张明和范红本
是一对让人羡慕的夫妻。张明名
牌大学毕业、刚满 30 岁已经是一
家外企的中层管理人员，范红则
在事业单位工作。2000 年前后，
恋爱了一年多的张明和范红举办
了婚礼。

婚后两年，由于始终不见范
红怀孕，盼着抱孙子的双方老人
都很着急，可是张明和范红却心
知肚明，婚后两人性生活和谐，
没有孩子很可能是一方有生理疾
病，夫妻之间不愿直面这个难堪
的问题。但是，孩子的问题却给
两人的感情生活带来了挥之不去
的阴影，小两口的吵架频率越来
越高。

2002 年，张明和范红开始婚
内分居，最后，张明提出离婚。
但是范红不能接受离婚这种“很
没面子”的事情，断然拒绝。后
来，张明又多次提出请求，考虑
到感情破裂无法挽回，范红含泪
答应离婚。

可张明咨询律师后得知，此
时离婚后的大部分财产都归范红
所有，房子也分成一半。房子是
用张明的钱买的，由于房价的飙
升，当初几十万买下的房子已经
价值过百万，想到自己将被扫地
出门，张明没能下决心在离婚协
议上签字。

心理崩溃的丈夫研制

“慢性毒药”

到了 2009 年，已经忍受了 7
年婚内分居的张明心理开始崩
溃，他极力想找到一种方法同时
获得自由和财产。思索中，张明
想到了“让妻子死去”的可怕想
法，于是，他开始研读福尔摩斯
的侦探故事，上网搜索杀人于无
形的办法。

2009 年 8 月，他看到网上有
一则关于工业用亚硝酸盐致人中
毒的消息，受此启发，张明花 15
元网购了 500 克工业用“亚硝酸
钠”，然后每天晚上关门在屋子
里研究亚硝酸盐用量、放在不同
物质里的特征，经过反复测算，
张明认为每次使用 0.1 克亚硝酸
盐下毒最为保险。

10 月的一天早上，张明很早
就起床，将 0.1 克剂量的亚硝酸
盐悄悄放进妻子饮水杯里，范红
起床后和往常一样喝水，看着妻
子喝下后没有察觉，张明窃喜。
这天晚上，张明彻夜难眠，将亚
硝酸盐进一步加工，并分装成小
包，以方便使用。

此后，张明每日拿出分装好
的毒药加入妻子的水杯里，有时
还趁机在妻子刚做好的饭里临
时投毒，以期尽快见效。

销毁证据，但电脑网

页记下罪行

得知女儿中毒后，范红的父
母心急如焚地赶到医院。看着病
床上虚弱的女儿，二老泪流不
止。

思前想后，范红的父亲开始
怀疑起女儿中毒的原因，并把矛
头直指女婿张明。两位老人告诉
办案民警说，一个月前女儿回娘
家吃饭时，他们就发现女儿最近
面色难看、嘴唇发紫，她也说不
清什么原因，只说最近的水质有
点咸。

更让范红的父母想不通的
是，后来他们给范红送粥时，盛
到碗里的白米粥中常出现一撮黄
色。

综合范红、范红的亲人、同
事及医生提供的线索，警方认为
范红的丈夫张明有重大作案嫌
疑。虎丘警方随即展开行动，前
往张明家中实地调查取证。

而妻子住院被查出中毒的消
息也让张明惶恐不安，他第一时
间赶回家中，将放在冰箱中未用
完的亚硝酸盐扔到河里，并把下
了毒的水杯等通通丢弃。百密一
疏，警方打开了张明平时使用的
电脑，网页的历史记录中清晰地
显示着关于工业用亚硝酸盐的链
接，警方还在家中提取到了残留
亚硝酸盐的实物证据。证据面

前，张明低下了
头，主动交代了自
己向妻子下毒的事
实。

妻子向法

官求情，丈夫

获刑7年

今年 4月，虎
丘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了这起罕见的
“毒妻”案。

法官：“你是

怎么了解到亚硝酸

盐可以致人死亡

的？”

张明：“我是

在网上看到的，有

文章介绍说投放少

量亚硝酸盐可以杀

人于无形。”

法官：“你为

什么不一次大量投

放亚硝酸盐。”

张明：“网上说不能大剂量

的，这样会很危险。我不想被人

发现。”

令人感慨的是，尽管张明差
点将妻子置于死地，但是念在多
年的夫妻情分上，妻子还是原谅
了他，并在法庭上为丈夫向法官
求情。

法院审理认为，张明的行为

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处死
刑、无期徒刑或者 10 年以上有期
徒刑。因其犯罪未遂，又鉴于被
害人范红对他表示谅解，可酌情
从轻处罚。前天上午，虎丘法院
对该案作出判决，判处张明有期
徒刑 7 年，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扬子晚报》 彭昊

丈夫每日投 0.1 克亚硝酸盐欲毒死妻子
东窗事发后企图毁灭证据，最终获刑7年

■链接
亚硝酸盐

他们是“抠”到极点的小
偷，无论价值多低、多笨重的
物品，只要进入他们的视线，
一概席卷而空。

他们又是恶行累累、令
人发指的歹徒，短短 3 年时
间内，连续多次犯下杀人、强
奸、抢劫等严重罪行，给众多
被害人造成巨大伤害，也使
自己走上绝路。近日，温州
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
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盗
窃罪等多项罪名对罗某等
人提起公诉。

价格谈不拢

竟残忍杀害女乘客

罗某今年 28 岁，河北
邢台人。表面看，他是一
个在苍南龙港一带谋生

的三轮车夫，靠体力吃饭。其实，在
职业掩饰之下，是一颗凶残污秽的
心灵。

2007 年 10 月，罗某载到一位
女乘客，本来讲好车费 5 元，骑到
半路嫌路途太远，罗某又要求加
钱，被女乘客断然拒绝。

双方因车费产生争执，罗某竟
用拉三轮车的绳子勒晕女乘客，使
其窒息倒地。随后，又对她实施猥
亵和搜身，致使尚处于晕迷中的被
害人滑入河中，溺水死亡。

在被害人滑入河中后，罗某不
仅不施救，反而趁机拿走其随身携
带的皮包和手机。这只手机一直被
罗某藏匿于家中，直至被公安人员
查获。

结伙作案

多次实施强奸

28 岁的青田人洪某是苍南一

大理石厂的工人，一次偶然的机会
结识了罗某。因臭味相投，两人有
了相见恨晚的感觉，立刻成了形影
不离的搭档。

2008 年 3 月的一天晚上，罗某
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一名女子
勒晕后，拖至路边田地里欲实施强
奸。然而由于罗某的身体原因，强
奸并未得逞，这让他感到很不舒
服。数月后的一天晚上，罗某和洪
某搭档，将一女子强行带至郊区欲
实施强奸。而这次却因为环境原
因，二人也未如愿。

这次轮到洪某感到郁闷了，罗
某则不断讽刺洪某没有“艳福”。似
乎为了“一雪前耻”，1个多月后，两
人再次结伙作案。

当天，罗某踏着三轮车佯装做
生意，在载上一女乘客后，洪某迅
速登上三轮车将其掐昏。随后，罗
某径直骑行至郊区。当天晚上，罗、
洪二人对女被害人实施了轮奸。
2009 年，罗某和洪某再次结伙，实

施 2起强奸。

什么都偷

窃得的物品可以开杂货铺

白天，罗某与洪某装模作样地
打工赚钱，一到夜幕降临，他们就
开始忙碌起来，四处寻找目标，伺
机大肆盗窃。

让人抓狂的是，一般小偷为方
便销赃，总是瞄准特定目标，或只
盗窃贵重轻便物品，但罗某与洪
某却恰恰相反。他们毫无选择，
见什么偷什么，既不怕辛苦，又不
弃毫厘。

在他们所偷的东西中，既有大
米、食用油，也有吹风机、面膜、皮
鞋等，几乎可以开一间杂货铺。据
侦查机关调查，罗某、洪某在 2 年
多的时间里，盗窃作案 19 起，涉案
金额达 7万余元。

■通讯员 汪伦 陶京津

两淫魔偷来的东西可以开杂货铺
除了盗窃，他们还涉及强奸、抢劫等多项犯罪


